
5/29/2015 www.sse.com.cn/aboutus/hotandd/ssenews/c/c_20150522_3929752.shtml

http://www.sse.com.cn/aboutus/hotandd/ssenews/c/c_20150522_3929752.shtml 1/2

网站支持电话：021-68800514

关于增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时段相关事项的通知 2015-05-24

  上证发〔2015〕47号

 

各上市公司：

 

　　为便于上市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提高信息披露效率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决定在现有的交易日盘后信息披露时段的基础上，增加

新的信息披露时段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 

　　一、在单一非交易日或连续非交易日的最后一日，增设非交易日的信息披露时段（13:00-17:00）。上市公司可以在该时段内，披露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

露公告类别索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告类别索引》”）规定的直通车公告，非直通车公告不得披露。

　　二、在交易日另行增设早间和午间两个信息披露时段。早间信息披露时段的具体时间为7:30-8:30；午间信息披露时段的具体时间为11:30-12:30。

　　三、由于事发突然、境内外时差等客观原因，上市公司无法在前一个信息披露时段内发布公告的，可以按照本通知规定要求，在交易日的早间或午间信息披

露时段，通过本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发布公告，并于下一交易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。

　　四、在交易日早间时段，上市公司可以按照《公告类别索引》，发布以下4类公告：

　　（一）停复牌提示公告（3301）；

　　（二）澄清与说明公告（1002）；

　　（三）签订合同公告（0419）；

　　（四）因境外市场发行证券披露的其他融资产品公告（1599）。

　　五、在交易日午间时段, 上市公司可以按照《公告类别索引》，发布以下两类公告：

　　（一）停复牌提示公告（3301）；

　　（二）澄清与说明公告（1002）。

　　六、上市公司在非交易日披露时段，以及交易日的早间和午间披露时段，通过信息披露业务管理系统提交公告后，应当及时向本所上市公司监管部门的相关

人员报告，并自行查看、确认公告是否已在本所网站发布。

　　上市公司在交易日的早间和午间披露时段，提交属于事前审核类别的停复牌提示公告（3301）的，应当在本所审核工作结束后立即予以确认发布。

　　七、上市公司在交易日早间时段和午间时段通过本所网站发布公告后，发布当日即为披露日。

　　八、同时有境外上市股份的公司，在交易日的早间和午间披露时段发布公告时，应当同时遵守不同上市地的信息披露规则，确保信息披露的公平。

　　九、上市公司违反本通知规定，滥用非交易日披露时段或者交易日早间和午间披露时段的，本所将视情况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。

　　十、本通知自2015年6月1日起施行。

 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 

　　上海证券交易所

　　二○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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